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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 央 视《每 周 质 量 报
告》报道称，奔驰、宝马和奥迪车内使
用的阻尼材料污染车内空气，可能诱
发癌症。据报道，为降低成本，奔驰、
宝马和奥迪等 6 款国产豪车使用了
致癌物沥青作为车身阻尼材料，经过
专家和相关部门检测，奔驰 C 级、E
级，宝马 3 系、5 系，奥迪 A6、Q5 均含

有 70号沥青成分。
央视节目播出后，三家车企迅速

做出反应为自己辩护，均表示将协同
相关部门着手进行调查，以妥善解决
问题。

但三家车企不约而同地强调，目
前在中国生产汽车使用的是进口阻尼
部件，符合各自的全球质量标准。

车主遭遇车内异味侵害
甲醛、TVOC 等超标，消费者维权艰难

编者按

开上新车后不久，发觉车内有严重的异味；车里坐久了，莫名其妙地
流泪、头晕、喉咙痛……不少车主被这些问题困扰，车内空气质量问题逐
渐成为消费者关注和投诉的热点。

小编在中国汽车消费网上看到，许多车主在投诉自家车内的“迷之异
味”。从被车主称为“移动马桶”、“移动毒气室”的福特蒙迪欧，到被称为

“豪车中‘蒙迪欧’”的奥迪 Q5，众多消费者面临着“车内异味严重却无力
维权”的困境。

车内异味的普遍与严重、车主维权的艰难与漫长，从媒体公开报道的
部分案例就可窥知一二。

新中华：行驶4年甲醛仍超标4倍多

2002 年，家住江苏张家港的王
先生买了一辆新中华轿车，但是没过
多久，他明显感觉身体有些不适，经
常 浑 身 瘙 痒 ，还 特 别 容 易 感 冒 、头
昏。2004 年，浑身瘙痒已发展成牛
皮癣。2006 年年初，医生诊断，他的
免疫系统已经遭到较大破坏，身体免
疫力严重下降，而且患上了一种非传
染性的肝病。

王先生通过当地的室内环境检
测中心，按照检测室内空气质量的国

家标准和程序，对其车辆进行检测，
结果为车内甲醛超标 4.4倍。

2008 年 7 月，王先生来到沈阳市
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讨说法，坚持
认为自己的病是车内污染所导致。
但厂家一口咬定，他们生产的完全是
合 格 产 品 ，都 是 符 合 国 家 标 准 的 。
2008 年 10 月，王先生再次得到厂方
的手机短信回复：不能给予赔偿；理
由为车是合格产品，没有证据证明能
够引起类似疾病。

新甲壳虫：车内甲醛、TVOC均超标

江西上饶的张女士于 2007 年 6
月购买了一辆进口敞篷新甲壳虫小
轿车。自使用之日起，车辆就常常出
现浓烈的刺鼻味，开车时间稍长，全
身就会瘙痒难耐，头晕胸闷。

张女士多次找到经销商，尽管对
方每次都采取了暴晒、透气等方法处
理，但收效甚微。

2009 年 7 月，张女士将车送往江
西省环境检测中心站做有害气体检
测，检测报告显示，“车内甲醛超标 3

倍，TVOC（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超
标两倍，其他项目符合标准”。随后
张女士向江西省消费者协会投诉。

对此，经销表示，所有车辆部件
进口时都已经过检测，确认质量合格
后才出售给消费者。他们认为，张女
士的检测报告本身没有问题，但其检
测时所依据的标准却有问题。其依
据的《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
范》是否适用于汽车领域尚无定论，
不能据此认定车内空气污染超标。

东风雪铁龙：车内甲醛严重超标

2010 年 3 月初，北京的崔先生购
买了一辆东风雪铁龙轿车，不久发现
车内有强烈的异味。几个月后，异味
不但没消除反而加重。崔先生额头
两侧头发不断脱落，并常头晕头痛、

血压偏高。同年 7 月，他委托相关机
构 检 测 ，结 果 为“ 车 内 甲 醛 严 重 超
标”。崔先生起诉要求汽车销售公司
退车并返还车款，同时赔偿医疗费、
检测费等，共 12万余元。

奔驰C200：甲醛、TVOC总量超标

张家港的金先生 2011 年前后购
买了一辆奔驰 C200。此后，金先生
经常出现咳嗽、头晕、乏力等不适症
状。做了体检后，他被告知双肺出现
了纹理增多的现象。为了弄清肺部
出现的病变是否和自己的汽车有关，
2012 年 8 月，金先生自费委托检测公
司进行了第三方检测。结果显示，金
先生车内空气中甲醛含量和 TVOC
总量超标，均为国家颁布标准的 3 倍

左右。金先生根据此检测报告至奔
驰公司讨说法，但对于这份第三方检
测报告，奔驰公司不予认可。

金先生并非唯一遇到此问题的
奔驰车主。事实上，自 2012 年 9 月，
奔驰车主们开始大规模向各地奔驰
4S 店反映，要求解决车内异味的问
题。然而，他们却遇到了几乎相同的
处理程序——暴晒通风、桑拿或光触
媒除味，然而这些方法并未奏效。

三大豪车：车内阻尼板可能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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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大气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依法通过
计量认证，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机
动车排放检验设备，按照国务院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对机动车
进行排放检验，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
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和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排放检
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相关文件还对上述规定进行了细
化，包括：强化新生产机动车排放检验
机构监督管理，推进在用车排放检验
机构规范化联网，加强排放检验机构
监督管理，强化排放检验机构主体责
任，加强检验数据统计分析，严格执行
政府部门不准经办检验机构等企业的
规定。

《大气法》取消省级环保部门委托

职责，但强化检验机构法律主体责任
及管理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管，环境保
护和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将按照
职责分工依法加强对机动车排放检验
机构的监督检查，全力推进机动车排
放检验机构规范检验行为。

同时，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
按照《大气法》及相关规定要求，与当
地城市环保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
的实时上传；地级以上城市环保部门
要高度重视联网工作，确保项目资金
落实，进一步完善机动车环保信息网
络监管平台和数据库，为排放检验机
构联网提供服务，对在用车排放检验
实施监控。

环境保护部将于近期印发“机动
车环保信息联网技术规范”，统一机动
车环保信息标准，为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率先
实现国家、省、市三级联网以及实现全
国联网奠定基础。

专家解读黄绿标失效后，现有黄标车如何管

在用车仍要接受定期排放检验
未来应完善车辆数据库，并对机动车环保信息进行规范化联网

◆本报记者刘潇艺

环境保护部日前发布了《关于废
止部分环保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决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
好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文件清理工
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决定对 10 件规
章 和 121 件 规 范 性 文 件 予 以 废 止 。
其中就包括《关于印发<机动车环保

检 验 合 格 标 志 管 理 规 定 > 的 通 知
（2009 年 7 月 22 日 ，环 发〔2009〕87
号）》（以下简称“87 号文件”）。这同
时意味着“黄绿标”不再使用。

87 号 文 件 为 何 被 废 止 ？ 黄 绿
标失效后，既有的黄标车如何管理？
机动车排放管理如何进一步规范？
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环境
保护部机动车环境管理专家。

为什么废止 87号文件？今后，黄标车怎么定义？

答：2016 年起施行的《大气污染
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法》）第五十
二条规定，“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
生产企业应当对新生产的机动车和
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排放检验。经
检验合格的，方可出厂销售”。

《大气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在
用机动车应当按照国家或者地方的
有关规定，由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定
期对其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
的，方可上道路行驶。未经检验合格
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核发
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87 号文的废止，只是表示机动
车排放污染达标在形式上不再以绿
色和黄色环保标志标示。而是以其
是否达标排放进行合格与否判断，合
格的车辆则根据其生产时达到的相
应国家排放标准定义是否为黄标车。

也就是说，未达到国一排放标准
的汽油车（包括摩托车）和未达到国
三标准的柴油车（包括低速货车及三
轮汽车）仍然为黄标车，即使车辆不
再领取或张贴黄色环保标志。各地
将在车辆数据库中仍然对这部分车
辆予以标注并进行重点管理。

黄绿标标识取消后，既有的黄标车以后如何管理？

答：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提 出“2017 年 底 基 本 淘 汰 黄 标
车”，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

“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380 万辆”，明
确国家淘汰高排放车辆的要求。

即使在用车不再领取和张贴黄
色环保标志（目前已约定俗成称为

“黄标车”），各地各部门仍将按照国
家既定的工作部署，切实实施淘汰黄
标车和老旧车各项政策措施。

有关管理部门也应加强监管能
力建设，配备车辆信息前端采集设
备，并完善车辆数据库，保障相关管
理措施落实。

机动车环保标志取消后，在用车的定期排放检验结
果是否还有效、有用？排放检验与安全技术检验怎
样衔接？

答：取消机动车环保标志，并不
表示在用车定期排放检验结果不再
有效。

根据《大气法》第五十三条的相
关规定，定期排放检验不合格的车
辆依法不得上路行驶，上路行驶的
将依据《大气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
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
予以处罚。

按照相关规定，“机动车安全技
术检验机构将排放检验合格报告拍
照后，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监
管系统上传公安交管部门，对未经

定期排放检验合格的机动车，不予
出具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公安
交管部门对无定期排放检验合格报
告的机动车，不予核发安全技术检
验合格标志”。

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无
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的车辆不得
上路行驶。

据此形成法律闭环，未经定期排
放检验合格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

其中排放检验合格报告拍照随
着技术手段升级可有不同形式，如电
子报告、扫描报告等（依各地实际）。

对不同排放情况的上路行驶车辆怎样管理？

答：环保、公安交管部门将加强对
货运车、公交车、出租车、长途客运车、
旅游车等车辆的监督抽测工作，有效
防治这部分行驶里程长、排放强度高
车辆的污染排放，切实落实《大气法》
有关规定。

上路行驶车辆排放情况可分 4种：
一是定期排放检验合格且监督抽

测合格，无法律责任。
二是定期排放检验合格但监督抽

测不合格，要按照有关规定，通知车主
予以改正并复检，保障车辆排放稳定
达标。

三是未进行定期排放检验（免检
车辆除外）但监督抽测合格，则按法律
要求进行定期排放检验及安全技术检
验。

四是定期排放检验不合格且监督
抽测不合格，则由公安交管部门依法
从重处罚，并要求改正、复检。

下一步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怎样规范管理？在检
验数据联网方面有何进展？

“2016 年绿色可持续消费宣传周之绿色出行活动”日前在北京市新能源汽车展示体验基地举行。
主办方组织了多场各品牌新能源汽车试乘试驾活动，旨在让消费者了解新能源汽车节能减排理念，倡导
市民绿色出行。

本报记者邓佳文/摄

本报记者周迎久 通讯员张铭贤报
道 河北省日前下发《关于推进燃气汽
车加气设施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通知要求，各地要将燃气汽车加
气设施建设纳入“十三五”燃气发展规
划，相关部门要通过鼓励投资多元化、
创新发展模式、简化审批手续等措施，
加快推进燃气汽车加气设施建设。

《通知》还要求，要统筹气源供应和
市场容量，构建区域性加气网络，明确
新建燃气汽车加气设施的位置、数量、
规模，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并统筹考虑
现有加油站增设加气设施的发展模式，
促进燃气汽车加气设施建设。

各地燃气管理部门要采取灵活务
实的措施，协调各有关部门支持加气站
项目建设。鼓励加气站建设投资多元
化，鼓励民间资本与燃气气源充足、保
障供应能力强、经营管理经验丰富的企
业合作，投资建设燃气汽车加气站。同
时，应加快审批进度，促进燃气汽车加
气站快速建设。

河北加气设施
建设提速
鼓励多元投资，
简化审批手续

？

？

？

？

？

这些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在各大汽车论坛、投诉网站，甚至车主
自发组织的 QQ 群内，对车内异味的投诉从未停止。

从他们的经历可以看出，无论是与企业直接对话，还是通过法
律途径，“没有相关标准”总能成为企业的挡箭牌。

虽然在 2012 年，国家层面发布了一份乘用车车内空气质量评价
指南，对车内常见有害物质提出了控制要求。但由于指南只是推荐
性标准，不具备强制性，因此实施效果甚微，消费者对车内空气污染
投诉依旧没有结果。

车内异味来自哪儿？异味问题怎么解决？在“相关标准”空档
期，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

本报将持续关注车内异味问题，推动汽车企业早日重视，拿出解
决问题的诚意来。


